附件四


子基金出资意向函

本公司/企业               在此确认：愿意出资人民币        万元，有意向对拟发起设立的                     基金进行出资。现就该出资行为说明如下：
1、本公司/企业作为基金的出资人不存在出资人资格障碍；本公司/企业对              基金的出资，为合法自有资金；本公司/企业拟直接持有            基金的份额，不存在代持及其它争议。
2、本公司/企业符合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条件。
3、本公司/企业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专业投资者条件。


承诺人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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